潼关县2025年土地卫片日常监测项目
采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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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要求
1、功能要求：2025年土地卫片执法日常监测按照“月清、月核”模式开展。省自然资源厅下发日常监测图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开展数据审核、上报、督导检查、成果分析等工作；县级按规定时限开展图斑核查、填报、上报和违法违规问题整改等工作。
(一)“月清”。省自然资源厅坚持上半年每月15日、25日，下半年每月5日、15日、25日，通过“陕西省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云平台一卫片执法模块”下发土地卫片执法日常监测图斑。次月20日前，县级完成上月下发图斑的核查工作，及时将核查结果录入卫片执法系统上报市级审核。
(二)“月核”。市级每月对县级上报的数据成果进行内业审核和外业抽查，分析评估上报成果的真实性，并督促对存在的问题予以纠正。
2、采购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
（1）《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的通知》（财库〔2004〕185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制度的通知》（国办发〔2007〕51号）；
（3）《财政部环保总局关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实施的意见》（财库〔2006〕90号）；
（4）《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
（5）《财政部 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
（6）《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
（7）《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
（8）《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加快推进我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信用融资工作的通知》（陕财办采〔2020〕15 号）；
（9）关于印发《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6号）；
（10）《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关于运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乡村产业振兴的通知》（财库〔2021〕19号）；
（11）《关于深入开展政府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工作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实施意见》（财库〔2021〕20号）；
（12）《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财库〔2022〕19号）；
（13）《陕西省财政厅进一步落实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相关政策的通知》（陕财办采〔2023〕3号）；
（14）《陕西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有关事项的通知》（陕财办采〔2023〕4号）；
（15）其他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
二、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潼关县2025年土地卫片日常监测项目
2、预算金额：175000.00元 
3、最高限价：175000.00元 
4、采购清单：按照《渭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开展2025年土地卫片日常监测工作的通知》(渭自然资发〔2025〕131号)文件要求，组织开展潼关县2025年土地卫片日常监测工作。由省自然资源厅统筹国土日常变更与耕地保护动态监测有关工作，提取疑似新增建设用地变化图斑下发县自然资源局进行核查，并对重点区域(秦岭生态环境保护范围以及长江黄河流域范围)和重点图斑(疑似挖湖造景等图斑)的地类、用地审批及规划等信息进行套合标注，按照“月清、月核”模式进行。省自然资源厅通过“陕西省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云平台一卫片执法模块”下发土地卫片执法日常监测图斑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开展数据审核、上报、督导检查、成果分析等。
5、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60日历天内完成。
6、项目实施地点：潼关县所辖行政区域。

